《元阳县第一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征求意见稿）》
起草情况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自然资发 〔2023〕69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和规范规划实施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3〕237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规划许可及相关事项管理的通知》（云自然资空规〔2025〕43号）要求，以“多规合一”为基础，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推动“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提高审批效能和监管服务水平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并参考其它兄弟城市已出台的相关文件，我局起草了《元阳县第一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主要考虑：在不影响周边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不改变建筑主体结构、不破坏景观环境、保证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对老旧小区微改造、城市公共空间服务功能提升等微更新项目，探索制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并完善监管机制，共列出两类共16条豁免清单《清单》，会议审议通过后起施行，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牵头组织实施。政策适用范围为元阳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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